經濟部
「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支持計畫」之會計作業查證管理工作
計畫構想書（案號：1141000543     ）

一、計畫緣起
（1） 為順利推動「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支持計畫」有關「代管補助款管理及會計查核作業」，故依本計畫之約定辦理本次招標作業。 
（2） 「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支持計畫」擬鼓勵業者導入綠色製造、智慧技術及跨領域創新元素，強化研發能量與製程精密度，並鼓勵業者購置全新生產設備，以提升產品品質與技術規格，開發具差異化與高值化的新型產品，鎖定新興目標市場中具有成長潛力的供應鏈體系與具備利基市場，幫助業者突破單一市場的風險，藉由技術創新與產品差異化，提升市場競爭力與產業韌性，實現產業的升級與長期可持續發展。本案將配合辦理相關代管補助款管理及會計查核作業工作。
（3） 詳細計畫內容敬請參閱https://citd.ekm.org.tw/IOMD2/UserOn.html。

二、本案工作項目及說明
（1） 獲補助業者查核工作：約1,500案(如案件數未達1,500案，以1,500案計；1,501案起每案單價為原簽約單價之80%計)
1、 獲補助業者之票據信用查詢。
2、 獲補助個案計畫之簽約經費預算審議等相關工作(須出具審議結果確認表)。
3、 獲補助個案計畫期中經費動支查核等相關工作(須出具查核報告)。
4、 獲補助個案計畫結案期末帳目稽查等相關工作(須出具查核報告)。
5、 獲補助個案計畫之異常審議會議或實地查核，並出具異常處理報告。
（2） 配合辦理獲補助個案計畫會計作業說明會(實體或線上)。
（3） 提供獲補助個案計畫之業者財務及經費編列諮詢服務(實體或線上)。
（4） 本案執行應符合經濟部「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支持計畫」之相關作業方式及期程辦理，如有工作執行期程延誤或其他異常情形影響工作執行，將依契約書相關條文規定辦理減價驗收。
三、工作項目說明：

各類別各階段工作項目詳細實施方式

	(1)合格廠商計畫經費覆核階段

	工作範圍
	(1)召開經費編列、專戶、專帳作業說明會。

(2)合格廠商簽約計畫經費之覆核。

	工作方式
	(1)查核廠商計畫書有關經費預算是否依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訂會計編列原則與辦法規定計畫經費。

(2)訂有預算編列審查查核程式。

	資料來源
	計畫申請書。

	(2)廠商計畫期中查訪階段

	工作範圍
	(1)召開期中查訪作業說明會。

(2)合格廠商簽約計畫期中計畫執行經費動支查核。

	工作方式
	(1)書面審查，查訪要點如下：

   A.是否在銀行開立政府輔助款乙存帳戶。

   B.專戶是否為申請開發計畫支出專用。

   C.各會計科目支出是否依年度預算之政府補助款及廠商配合款比例動支，動支費用是否依查核準則之規範。

   D.專戶金額提款是否於每月月底結帳後，依核銷金額由專戶內提領或轉帳。

(2)訂有期中查訪各項費用查核程式。

	資料來源
	(1)計畫申請書。

(2)相關帳冊憑證／總經費支出表。

	(3)廠商計畫結案階段

	工作範圍
	(1)召開期末查訪作業說明會。

(2)合格廠商簽約計畫期末帳目稽查。

	工作方式
	(1)實地查訪，查訪要點如下：

    A.專戶設置：是否在銀行開立政府補助款乙存帳戶。

    B.專款專用：

      a.是否為申請開發計畫支出專用。

      b.各會計科目支出是否依年度預算之政府補助款及廠商配合款比例核銷、核銷費用是否採未稅基礎，不含營業稅。

      c.專戶金額提款是否於每月月底結帳後，依核銷金額由專戶內提領或轉帳。

      d.各項經費支出之憑證、發票等是否依預算編列原則及查核準則之規範。

      e.專戶孳生之利息是否繳庫。

    C. 補助款是否有應繳回之款項。

(2)訂有期末查訪各項費用查核程式。

	資料來源
	(1)計畫申請書。

(2)相關帳冊憑證／總經費支出表。


四、預期成果

（1） 辦理約1,500案之獲補助個案計畫之簽約經費預算審議及票據信用查詢、期中經費動支查核、結案期末帳目稽查、執行異常管理等相關工作配合(如出席審議會議、配合出具異常處理報告等)。
（2） 獲補助個案計畫執行異常管理等相關工作配合(如出席審議會議、實地查訪、出具異常處理報告等)。
（3） 配合辦理獲補助個案計畫會計作業說明會(實體或線上)。
（4） 提供獲補助個案計畫之業者財務及經費編列諮詢服務(實體或線上)
（5） 配合經濟部「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支持計畫」之期程辦理完成上項工作。

五、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無投標須知或未公告案件之注意事項）

（1） 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柒仟捌佰萬元整。
（2） 本計畫經費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3） 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4） 實報實支項目及金額：無

（5） 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之次日起至民國116年11月30日。
（6）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不得分包之部分）：無。
（7） 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8） 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1． 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2． 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計畫經費或政策改變須調整委辦工作項目，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依委辦經費調整後之比例刪減委辦款。

（9） 得標廠商應於完成議價後7日（不含例假日）內檢送計畫書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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